
 
 
 
 
 
 
 
 
 
 
 

 
 
 

 
 

 
 
 
 
 
 
 
 
 
 
 
 
 
 
 
 
 

 
 

 
 

  
 

  
 

 

處理、運送及處置 
多氯聯苯廢物 
的工作守則 

（根據香港法例第三五四章廢物處置條例第卅五條的規定頒佈） 

香 港 環 境 保 護 署



 
 
 
 
 
 
 
 
 
 
 

 
 
 
 
 

 

 
 

 

  
 

 

        

  
 

 

   
  

 
 

 
 

 
 

 
 

 
 

 
 

           
 

 
 

 
 

 

     
  

           
 

前
言在

過
去
，
多
氯
聯
苯
一
向
被
廣
泛
地
用
於
電
容
器
及
變
壓

器
內
，
作
為
絕
緣
液
體
。
近
年
來
，
由
於
它
們
其
實
會
危
害
健

康
及
對
環
境
造
成
壞
影
響
，
備
受
關
注
，
因
而
導
致
此
類
物
質

的
使
用
有
日
漸
下
降
趨
勢
，
或
逐
漸
為
其
他
物
質
所
取
代
，
甚

至
在
某
些
國
家
更
被
完
全
禁
用
。
根
據
廢
物
處
置
�

(

化
學
廢

物)(

一
般)

規
例
，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屬
化
學
廢
物
類
別
，
故
其
處

理
、
收
集
、
運
送
及
處
置
事
宜
均
受
到
法
例
管
制
。
本
守
則
目

的
是
向
可
能
接
觸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的
人
士
，
提
供
有
關
安
全
處

理
及
如
何
遵
守
法
定
管
制
的
指
引
。

此
工
作
守
則
屬
於
法
定
文
件
。
規
劃
環
境
地
政
司
根
據
廢

物
處
置
條
例
第
三
十
五
條
與
環
境
污
染
問
題
諮
詢
委
員
會
商

議
後
於
一
九
九
二
年
十
二
月
首
次
頒
佈
。
本
工
作
守
則
旨
在
提

供
廢
物
收
集
、
存
放
、
處
理
、
運
送
及
處
置
方
面
的
指
引
及
意

見
，
雖
無
法
律
朿
縛
力
，
但
若
作
法
律
辯
護
時
，
遵
行
守
則
可

以
作
為
證
據
，
以
證
明
一
貫
的
工
作
方
法
是
妥
善
的
。

如
對
本
工
作
守
則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向
環
境
保
護
署
下
開

辦
事
處
查
詢
：

地
址

電
話

環
境
保
護
署

二
八
三
八

三
一
一
一

香
港
灣
仔
軒
尼
詩
道
一
三
零
號

電
子
郵
件

修
頓
中
心
二
十
八
字
樓
�

enquiry@
ep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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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多

氯
聯
苯
乃
有
機
化
合
物
聯
苯
，
其
內
有
二
個
或

以
上
的
氫
原
子
子
為
氯
原
子
所
替
換
而
產
生
的
衍
生

物
。
它
們
並
非
天
然
物
質
，
而
是
人
工
合
成
品
，
供

不
同
的
商
業
用
途
使
用
。
由
於
多
氯
聯
苯
具
有
特
殊

的
物
理
及
化
學
性
質
，
即
熱
穩
定
性
，
不
易
燃
性
，

抗
氧
化
、
酸
、
鹼
及
多
種
化
學
劑
，
且
具
有
優
良
的

絕
緣
及
傳
熱
性
能
，
實
為
理
想
的
絕
緣
液
，
故
多
被

採
用
於
電
容
器
及
高
效
能
的
變
壓
器
內
。
其
他
用
途

包
括
用
作
傳
熱
及
傳
導
水
力
的
液
體
、
潤
滑
劑
、
真

空
泵
液
、
用
於
密
封
劑
、
黏
結
劑
、
無
碳
複
印
紙
、

油
漆
、
清
漆
及
其
他
塗
料
內
作
增
塑
劑
用
。
多
氯
聯

苯
向
以
不
同
的
商
品
名
稱
於
世
界
各
地
銷
售
，
此
等

商
品
名
稱
詳
列
於
附
錄
甲
內
。
�

早
期
由
於
多
氯
聯
苯
的
使
用
流
於
普
遍
，
而
社
會

人
士
又
未
認
識
到
它
們
能
危
及
健
康
及
環
境
的
特

性
，
導
致
多
氯
聯
苯
廣
泛
地
分
散
於
大
自
然
環
境
。

而
其
特
性
中
可
取
之
處
，
例
如
穩
定
性
及
生
物
不
可

分
解
性
，
從
環
境
觀
點
而
言
，
反
變
得
不
妙
，
這
點

從
該
化
學
物
質
在
大
自
然
環
境
中
久
留
不
去
，
及
在

食
物
鏈
中
出
現
生
物
累
積
的
事
實
中
，
可
見
一
斑
，

影
響
深
遠
，
譬
如
由
於
它
們
會
毒
害
水
中
生
物
，
因

而
損
害
水
內
生
態
系
統
；
對
人
類
而
言
，
它
們
能
引

起
慢
性
中
毒
，
故
導
致
人
類
的
發
病
率
增
加
。
直
接

暴
露
於
多
氯
聯
苯
類
物
質
，
如
吸
入
或
皮
膚
接
觸
，

則
引
致
嚴
重
頭
痛
、
昏
倦
及
皮
膚
刺
激
。
由
於
世
界

各
國
已
日
益
關
注
多
氯
聯
苯
對
健
康
及
環
境
的
不
良

影
響
，
故
在
生
產
、
加
工
處
理
、
商
業
上
或
其
他
方

面
施
用
多
氯
聯
苯
已
加
以
禁
制
，
在
密
封
的
電
器
裝

置
內
使
用
則
除
外
。
在
大
部
份
曾
採
用
多
氯
聯
苯
的

裝
置
內
，
已
由
其
他
較
安
全
的
代
用
品
所
取
代
，
例

如
硅
酮
、
合
成
碳
氫
化
合
物
及
脂
基
物
質
。
�

在
一
般
情
形
下
，
香
港
的
使
用
者
會
替
換
整
個
含

有
多
氯
聯
苯
的
變
壓
器
或
電
容
器
；
但
若
此
方
法
在

實
行
上
有
困
難
時
，
則
採
取
換
液
方
法
。
換
液
是
把

變
壓
器
內
的
多
氯
聯
苯
液
體
抽
出
，
經
適
當
溶
劑
沖

洗
後
，
再
注
入
一
種
較
安
全
的
液
體
作
為
替
代
。
換

液
過
程
只
應
由
有
經
驗
及
有
充
份
設
備
的
專
家
進

行
，
而
且
只
應
在
技
術
上
，
無
法
克
服
替
換
該
裝
置

所
引
起
的
困
難
時
，
才
可
採
納
。
鑑
於
採
用
多
氯
聯

苯
所
引
致
的
潛
在
危
機
獲
較
廣
泛
的
認
識
，
多
氯
聯

苯
裝
置
的
使
用
有
下
降
的
趨
勢
。
在
未
來
的
多
年

間
，
由
於
陸
續
為
現
時
使
用
中
的
多
氯
聯
苯
裝
置
進

行
替
換
及
換
液
，
所
以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仍
會
不
斷
產

生
。
�根

據
廢
物
處
置
條
例
︵
香
港
法
例
第
三
五
四

章
︶
所
制
訂
的
廢
物
處
置
︵
化
學
廢
物
︶
�

(

一
般
︶

規
例
︵
以
下
簡
稱
規
例
︶
，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屬
化
學

廢
物
類
別
。
有
關
法
例
的
管
制
範
圍
，
包
括
管
制
化

學
廢
物
包
裝
、
標
識
，
貯
存
、
收
集
及
處
置
事
宜
。

本
守
則
主
要
是
為
公
用
事
業
公
司
，
多
氯
聯
苯
裝
置

的
持
有
人
與
使
用
者
，
及
廢
物
收
集
者
就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
包
括
經
多
氯
聯
苯
染
污
的
裝
置
及
物
料
，
提

供
安
全
的
處
理
、
運
送
及
處
置
方
法
。
所
有
與
多
氯

聯
苯
有
接
觸
的
人
士
均
須
遵
行
此
守
則
所
提
供
的
意

四



 
 
 
 
 
 
 
 
 
 
 

 
 
 
 
 

 

 

 

 
 

 
 

 

 

 

 

 

 

 

 

 

 

 

 

 

 

 

 

 

見
及
指
引
，
冀
能
對
個
人
、
公
眾
人
士
及
天
然
環
境

有
所
保
障
，
免
受
其
帶
來
的
不
良
後
果
所
危
害
。

二
、

廢
物
的
種
類

就
本
守
則
而
言
，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分
類
如
下
：

第
一
類

指
液
體
廢
物
，
包
括
從
變
壓
器
及
其
他
裝
置
卸
出
而

以
多
氯
聯
苯
為
基
的
絕
緣
液
體
、
以
多
氯
聯
苯
為
基

的
傳
熱
及
傳
導
水
力
液
體
、
經
多
氯
聯
苯
染
污
的
溶

劑
、
為
多
氯
聯
苯
所
染
污
的
物
料
沖
洗
時
所
產
生
的

污
水
、
由
於
處
理
不
當
或
意
外
所
引
致
漏
洩
、
溢
出

及
濺
出
而
以
多
氯
聯
苯
為
基
的
液
體
。
當
為
變
壓
器

換
液
時
，
若
換
出
的
液
體
含
多
氯
聯
苯
的
濃
度
超
逾

百
萬
分
之
五
十
時
，
亦
應
被
視
為
第
一
類
廢
物
。

第
二
類

指
可
燃
的
固
體
廢
物
，
包
括
用
以
清
潔
多
氯
聯
苯
裝

置
或
用
以
吸
除
濺
溢
出
的
多
氯
聯
苯
物
料
，
例
如
破

布
、
木
屑
以
及
經
染
污
的
衣
服
、
手
套
、
墊
片
等
等
。

第
三
類

指
不
易
燃
的
固
體
廢
物
，
包
括
多
餘
的
多
氯
聯
苯
裝

置
，
例
如
電
容
器
、
變
壓
器
、
開
關
齒
輪
、
斷
流
器
、

傳
熱
系
統
等
等
；
及
從
此
等
裝
置
所
拆
卸
出
來
經
染

污
的
組
件
，
例
如
　
圈
；
被
多
氯
聯
苯
所
染
污
的
容

器
及
裝
置
，
例
如
金
屬
桶
、
缸
、
泵
及
以
金
屬
製
的

隔
濾
器
等
等
。
經
用
替
代
液
作
換
液
的
變
壓
器
於
作

廢
後
，
若
其
多
氯
聯
苯
濃
度
仍
超
逾
百
萬
分
之
五

十
，
則
應
被
視
為
第
三
類
廢
物
。
�

除
非
經
化
驗
證
明
廢
物
中
其
實
不
含
多
氯
聯

苯
，
否
則
，
可
能
含
有
多
氯
聯
苯
的
廢
物
，
應
作
危

險
物
品
看
待
。
分
辨
多
氯
聯
苯
與
礦
物
油
的
一
項
簡

單
辦
法
是
測
試
兩
者
密
度
的
差
異
，
因
前
者
較
水
為

重
，
而
後
者
則
較
輕
。
若
該
裝
置
或
產
品
附
有
適
當

的
名
稱
牌
，
只
須
核
對
附
錄
甲
內
所
列
的
商
品
名

稱
，
便
容
易
鑑
別
出
廢
物
是
否
含
多
氯
聯
苯
。
若
憑

商
品
名
稱
仍
不
可
能
作
鑑
辨
，
便
應
聯
絡
供
應
商
或

製
造
商
，
以
取
得
詳
細
資
料
，
或
安
排
由
合
乎
資
格

的
實
驗
室
作
出
分
析
。
倘
產
品
或
廢
物
內
多
氯
聯
苯

濃
度
，
以
重
量
計
算
，
超
出
�

0
.�
0�

0�
5�
%

︵
即
百
萬
分
之

五
十
︶
，
則
該
廢
物
應
被
視
為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處

理
。
由
於
多
氯
聯
苯
經
熱
分
解
變
為
具
有
高
度
毒
性

的
二
噁
英
及
氧
芴
，
於
收
集
樣
本
作
分
析
時
，
須
極

度
小
心
處
理
，
而
樣
本
亦
應
貯
放
於
裝
有
固
定
防
火

系
統
的
防
火
室
內
。
欲
獲
得
多
氯
聯
苯
分
析
的
更
詳

盡
資
料
，
可
參
照
前
言
內
所
列
地
址
，
向
環
境
保
護

署
︵
以
下
簡
稱
環
保
署
︶
查
詢
。
�

一
般
的
電
容
器
皆
被
密
封
，
以
免
有
洩
漏
危
險
，

故
此
不
可
能
為
其
內
含
物
化
驗
，
以
為
鑑
別
，
但
一

五

綫



 
 
 
 
 
 
 
 
 
 
 

 
 
 
 
 

 

 

 

 

 

 

 
 

 

 

 

 

 
 

 

 

 

 

 
 

 

 

 

 

 

 

 

九
三
○
年
代
以
來
出
廠
的
所
有
電
容
器
，
不
管
其
體

積
或
作
何
用
途
，
皆
含
多
氯
聯
苯
。
除
非
名
稱
牌
上

有
清
楚
列
明
內
含
其
他
︵
非
多
氯
聯
苯
︶
液
體
，
則

作
別
論
。
�

小
型
的
多
氯
聯
苯
電
容
器
，
向
被
用
於
螢
光
燈
的

啟
動
器
內
，
與
及
家
庭
或
輕
工
業
電
機
裝
置
所
用
的

小
馬
力
電
動
摩
打
內
。
此
等
電
容
器
一
般
皆
含
有
約
�

5�
0

克
氯
含
量
較
低
的
多
氯
聯
苯
，
大
部
份
為
綫
圈
所

吸
付
着
，
但
無
標
記
以
辨
認
其
內
含
多
氯
聯
苯
。
處

置
時
可
視
為
多
餘
電
器
部
份
，
傾
置
於
垃
圾
堆
填

區
。
除
非
堆
填
區
負
責
人
指
出
垃
圾
堆
填
區
。
聚
積

過
量
的
多
氯
聯
苯
，
否
則
處
置
此
類
小
型
電
器
時
，

毋
須
作
特
殊
處
理
。
儘
管
如
此
，
當
團
積
了
數
目
相

當
的
小
型
電
容
器
時
，
也
應
如
處
置
較
大
型
電
容
器

般
處
置
，
但
卻
不
需
作
同
樣
審
慎
的
包
裝
，
因
為
內

的
液
體
並
非
自
由
流
動
。
根
據
最
新
情
況
顯
示
，
非

多
氯
聯
苯
類
物
質
已
漸
被
廣
泛
使
用
於
螢
光
燈
裝
置

中
的
電
容
器
內
，
此
外
，
由
於
設
計
上
的
改
變
，
家

庭
電
器
內
使
用
附
有
電
容
器
的
啟
動
摩
打
亦
漸
被
取

締
。

三
、

廢
物
產
生
者
的
登
記 

根
據
規
例
，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屬
化
學
廢
物
類
別
。

任
何
人
士
若
產
生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
則
必
須
向
環
保

署
登
記
為
化
學
廢
物
產
生
者
。
化
學
廢
物
產
生
者
若

未
有
遵
守
辦
理
上
述
登
記
規
定
，
即
屬
違
法
。
廢
物

產
生
者
若
擬
處
置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
包
括
舊
多
氯
聯

苯
設
備
，
須
向
環
保
署
登
記
。
欲
知
進
一
步
詳
情
，

請
參
閱
環
保
署
出
版
的
﹁
化
學
廢
物
產
生
者
登
記
指

引
﹂
。
上
述
指
引
及
登
記
表
格
可
到
環
保
署
索
取
。

四
、

廢
物
收
集
者
的
牌
照 

廢
物
處
置
條
例
第
十
條
規
定
廢
收
集
者
若
要
收

集
及
運
送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到
處
置
設
施
，
須
領
有
環

保
署
所
簽
發
的
牌
照
。
已
登
記
的
廢
物
產
生
者
需
聘

用
領
有
牌
照
的
廢
物
收
集
者
將
該
等
廢
物
送
往
處
置

設
施
。
已
登
記
的
廢
物
產
生
者
若
擬
自
行
運
載
所
產

生
的
廢
物
，
亦
須
領
牌
。
有
關
發
牌
規
定
及
申
請
程

序
等
詳
情
，
可
向
環
保
署
查
詣
詢
。

五
、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的
包
裝
、
標
識
及
處
理 

第
一
類
廢
物
應
存
於
充
份
封
密
及
有
適
當
標
記

的
簇
新
或
狀
態
良
好
，
規
號
第
�

1�
6

號
或
更
厚
身
的
鋼

桶
內
，
並
配
以
有
雙
桶
塞
的
固
定
桶
蓋
。
該
等
容
器

應
中
英
文
清
楚
註
明
﹁
危
險
勿
近

化
學
︵
多
氯
聯

苯
︶
廢
物
﹂
字
樣
，
並
貼
上
化
學
廢
物
標
籤
，
詳
見

附
錄
乙
。
切
勿
將
金
屬
桶
注
滿
液
體
廢
物
，
桶
頂
與

液
體
廢
物
表
面
須
保
留
�

1�
0�
0

毫
米
的
空
間
。
�

第
二
類
廢
物
應
以
堅
固
及
防
漏
的
聚
乙
烯
膠
袋

裝
好
，
然
後
放
入
簇
新
或
狀
態
良
好
，
規
號
第
�

1�
6

號

或
更
厚
身
及
配
以
活
動
蓋
的
鋼
桶
。
鋼
桶
應
封
妥
及

以
中
英
文
標
明
﹁
危
險
勿
近

化
學
︵
多
氯
聯
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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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物
﹂
字
樣
，
並
貼
上
化
學
廢
物
標
籤
，
詳
見
附
錄

乙
。
�第

三
類
廢
物
，
除
大
型
電
容
器
及
變
壓
器
外
，
應

以
堅
固
及
防
漏
的
聚
乙
烯
膠
袋
裝
好
，
然
後
放
入
蔟

新
或
狀
態
良
好
，
規
號
第
�

1�
6

號
或
更
厚
身
，
及
配
以

活
動
蓋
的
鋼
桶
。
鋼
桶
應
封
妥
及
以
中
英
文
註
明

﹁
危
險
勿
近

化
學
︵
多
氯
聯
苯
︶
廢
物
﹂
字
樣
，

並
貼
上
化
學
廢
物
標
籤
，
詳
見
附
錄
乙
。
電
容
器
應

存
於
其
匣
內
，
不
予
開
啟
，
保
持
其
兩
極
於
直
立
位

置
，
以
免
從
電
容
器
軸
瓦
間
有
漏
洩
。
鋼
桶
內
空
隙

應
塞
以
不
易
燃
而
有
吸
收
能
力
的
物
料
，
例
如
蛭

石
，
俾
於
有
洩
瀉
時
予
以
吸
收
。
�

至
於
大
型
的
多
氯
聯
苯
電
容
器
，
要
是
不
能
容
於

鋼
桶
內
，
應
先
檢
查
有
否
漏
洩
，
再
作
包
裝
。
若
其

外
表
已
呈
損
壞
，
應
以
堅
固
及
防
漏
的
聚
乙
烯
膠
袋

包
好
及
加
熱
封
牢
。
包
裝
好
的
電
容
器
應
存
放
在
較

大
的
鋼
容
器
內
，
圍
以
不
燃
的
吸
收
性
物
料
，
例
如

蛭
石
。
倘
電
容
器
狀
態
尚
好
，
則
最
好
先
以
堅
固
及

防
漏
的
聚
乙
烯
膠
袋
包
好
，
再
放
入
較
大
的
鋼
容
器

內
或
裝
箱
，
再
予
付
運
。
作
廢
的
電
容
器
，
連
同
其

容
器
，
須
一
併
以
中
英
文
清
楚
標
明
﹁
危
險
勿
近

化
學
︵
多
氯
聯
苯
︶
廢
物
﹂
字
樣
，
並
貼
上
化
學
廢

物
標
籤
，
詳
見
附
錄
乙
。
�

須
棄
掉
的
變
壓
器
，
倘
狀
態
尚
好
的
話
，
應
以
中

英
文
清
楚
註
明
﹁
危
險
勿
近

化
學
︵
多
氯
聯
苯
︶

廢
物
﹂
字
樣
，
並
貼
上
化
學
廢
物
標
籤
，
詳
見
附
錄

乙
，
及
最
好
先
裝
箱
才
付
運
。
若
變
壓
器
有
輕
微
泄

漏
但
可
予
修
補
者
，
則
在
裝
箱
、
運
送
前
無
須
先
排

出
其
內
的
絕
緣
液
。
�

至
於
外
表
已
呈
損
壞
的
多
氯
聯
苯
變
壓
器
，
及
其

他
種
類
的
機
械
設
備
，
例
如
水
力
泵
及
同
類
裝
置
與

及
熱
交
換
器
，
則
其
內
液
體
必
，
須
先
予
排
出
，
再

以
溶
劑
清
洗
，
處
置
前
亦
須
作
妥
善
存
放
，
並
應
以

中
英
文
標
明
﹁
危
險
勿
近

化
學
︵
多
氯
聯
苯
︶
廢

物
﹂
等
字
樣
，
並
貼
上
化
學
廢
物
標
籤
，
詳
見
附
錄

乙
。
排
出
的
液
體
及
作
清
洗
後
的
污
染
物
應
如
第
一

類
廢
物
般
處
理
。
�

經
多
氯
聯
苯
染
污
的
金
屬
桶
切
不
可
再
用
以
存

放
多
氯
聯
苯
以
外
的
其
他
物
料
，
應
以
中
英
文
適
當

地
註
明
﹁
危
險
勿
近

化
學
︵
多
氯
聯
苯
︶
廢
物
﹂

字
樣
，
並
貼
上
化
學
廢
物
標
籤
，
詳
見
附
錄
乙
，
密

封
後
再
運
往
處
置
。

六
、

含
多
氯
聯
苯
物
件
的
淨
化 

某
種
第
三
類
廢
物
，
例
如
遭
污
染
的
容
器
，
由
多

氯
聯
苯
裝
置
拆
下
來
的
污
染
組
件
，
例
如
綫
圈
、
機

械
裝
置
，
如
泵
及
熱
交
換
器
等
，
倘
大
量
產
生
的
話
，

則
可
進
行
淨
化
程
序
，
將
其
濃
度
降
低
至
百
萬
分
之

五
十
以
下
，
俾
合
乎
處
置
於
垃
圾
堆
填
區
的
準
則
。

淨
化
程
序
得
在
一
間
地
面
不
會
滲
透
、
空
氣
流
通
及

備
有
能
將
所
有
溢
瀉
或
泄
漏
的
物
體
堵
截
起
來
的
堤

壆
的
房
間
內
進
行
，
及
遵
守
適
當
的
安
全
措
施
。
由

於
淨
化
程
序
需
有
專
業
知
識
，
故
祇
可
由
具
豐
富
經

驗
及
有
充
份
設
備
的
人
員
執
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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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淨
化
一
件
多
氯
聯
苯
物
品
時
，
須
先
徹
底
的
將

其
內
含
物
排
出
，
其
後
注
入
一
種
低
於
百
萬
分
之
五

十
的
多
氯
聯
苯
溶
劑
，
如
火
水
或
松
節
油
。
注
入
該

等
溶
劑
後
，
須
經
過
一
段
不
少
於
十
八
小
時
的
浸
洗

時
間
，
始
可
將
之
排
掉
。
此
項
沖
洗
程
序
應
進
行
三

次
。
在
最
後
的
一
次
沖
洗
完
畢
時
，
應
予
檢
查
以
確

保
多
氯
聯
苯
的
濃
度
是
低
於
百
萬
分
之
五
十
。
為
要

將
多
氯
聯
苯
的
濃
度
降
至
百
萬
分
之
五
十
以
下
，
可

能
需
作
多
次
沖
洗
。
該
等
溶
劑
可
以
重
複
使
用
，
直

至
其
多
氯
聯
苯
的
含
量
超
過
百
萬
分
之
五
十
為
止
。

其
後
，
遭
污
染
的
溶
劑
須
作
第
一
類
廢
物
處
置
。
所

有
經
淨
化
的
物
品
應
加
以
適
當
的
標
籤
，
以
中
英
文

寫
明
﹁
危
險
勿
近

內
含
化
學
︵
多
氯
聯
苯
︶
廢

物
﹂
字
樣
。

七
、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的
存
放 

在
對
處
置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作
出
適
當
安
排
前
，
先

予
以
妥
姜
存
放
。
存
放
的
地
方
以
室
內
較
室
外
為

合
，
此
舉
可
排
除
雨
水
徑
流
被
污
染
的
危
險
。
最
理

想
的
莫
如
一
處
不
帶
腐
蝕
性
的
環
境
、
空
氣
流
通
、

o�

室
內
氣
溫
保
持
在
�

2�
5�

C

或
較
涼
、
地
面
乾
爽
和
不
會

滲
透
，
及
無
排
水
渠
的
地
方
。
倘
選
用
室
外
存
放
者
，

則
該
處
應
以
設
有
適
當
的
欄
柵
及
不
滲
透
地
面
為

合
。
此
外
，
須
小
心
避
免
容
器
腐
蝕
及
為
人
惡
意
破

壞
，
並
只
限
獲
授
權
員
工
進
出
。
除
非
建
有
屋
頂
或

類
似
蓬
蓋
，
否
則
，
不
可
在
戶
外
存
放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
在
上
述
兩
種
情
況
下
，
存
放
液
體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的
場
地
，
應
設
有
堤
壆
，
以
堵
截
所
有
溢
瀉
或
泄

漏
。
欲
知
存
放
場
地
規
定
的
進
一
步
詳
情
，
請
參
閱

環
保
署
出
版
的
﹁
包
裝
、
標
識
及
存
放
化
舉
廢
物
的

工
作
守
則
﹂
。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液
體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
均
不
得

被
注
入
洪
水
渠
、
排
水
渠
、
污
水
渠
或
其
他
水
道
內
。

應
小
心
避
兔
溢
瀉
、
泄
漏
及
將
一
切
用
桶
盛
載
的
廢

物
或
棄
用
的
裝
置
，
存
放
在
設
有
堤
壆
的
地
方
，
俾

遇
有
溢
瀉
或
泄
漏
情
況
出
現
時
，
能
將
之
堵
截
起

來
。
遇
溢
瀉
或
泄
漏
情
況
果
真
發
生
時
，
應
立
即
採

取
行
動
，
以
適
當
的
吸
油
物
料
，
如
蛭
石
或
沙
，
將

之
吸
去
以
免
外
溢
。
遭
多
氯
聯
苯
污
染
過
的
地
方
，

應
以
適
當
的
溶
劑
，
如
火
水
、
松
節
油
等
，
加
以
徹

底
的
清
洗
。
是
項
清
洗
行
動
應
由
具
經
驗
人
士
執

行
，
其
後
，
得
將
一
切
廢
物
作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處
理
。
�

存
放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時
，
應
遵
守
下
列
規
條
：
�

將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放
在
適
當
的
容
器
內
，
而
容

器
則
放
在
托
板
上
。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容
器
不
得
堆
叠
在
一
起
。

展
示
適
當
的
警
告
牌
，
表
明
該
處
是
作
存
放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用
。
門
戶
均
須
上
鎖
，
以
策
安

全
。
警
告
牌
須
以
不
褪
色
的
紅
色
油
墨
，
以
全

大
楷
英
文
及
正
楷
中
文
，
將
﹁
危
險
勿
近

化

學
︵
多
氯
聯
苯
︶
廢
物
﹂
字
樣
︵
如
圖
一
所

示
︶
，
字
體
高
度
不
小
於
�

6�
0

毫
米
，
清
楚
的
寫

在
白
色
底
板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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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錄
進
出
存
放
地
點
的
各
類
貨
物
。

俾
遇
火
警
時
，
能
發
出
警
告
。

提
供
適
當
滅
火
設
備
，
並
裝
置
煙
霧
偵
察
器
，

工
具
箱
，
並
展
出
緊
急
清
洗
程
序
，
俾
眾
週
知
。

在
當
眼
處
，
備
有
清
洗
溢
瀉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的

在
當
眼
處
，
備
有
急
救
、
安
全
設
施
。

行
定
期
的
檢
查
。

在
個
別
容
器
及
裝
置
間
，
騰
出
通
道
，
以
利
進

的
盛
盤
。

在
變
壓
器
的
排
放
喉
咀
下
，
置
放
一
具
金
屬
製

八
、

管
下
進
行
。
除
此
，
並
須
遵
守
下
開
規
條
：
�

持
在
良
好
狀
況
下
，
且
須
在
具
豐
富
經
驗
的
人
士
監

運
送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車
輛
的
機
件
及
車
身
應
保

運
往
處
置
地
點 

急
程
序
，
則
臚
列
於
下
文
。

址
，
逕
向
消
防
處
索
取
。
至
於
有
關
安
全
設
施
及
緊

進
一
步
的
防
火
措
施
資
料
，
可
按
附
錄
丙
所
載
地

在
同
一
地
點
。
�

絕
緣
、
潤
滑
、
冷
却
或
其
他
用
途
的
油
類
存
放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
不
得
與
易
燃
物
品
或
其
他
作

上
落
貨
過
程
得
謹
慎
從
事
，

成
任
何
損
毀
，
以
致
出
現
泄
漏
及
溢

瀉
情
況
。

圓
桶
及
棄
用
的
裝
置
，

避
免
造

均
須
以
中
英

文
清
楚
註
明
﹁
危
險
勿
近

化
學

︵
多
氯
聯
苯
︶
廢
物
﹂
，
及
貼
上
化

學
廢
物
標
籤
，
詳
見
附
錄
乙
。

圓
桶
及
棄
用
的
裝
置
在
搬
上
付
運

的
車
輛
後
，
須
以
繩
索
栓
緊
，
使
之

成
直
立
位
置
及
不
會
在
車
上
移
動

或
掉
離
車
斗
外
。
變
壓
器
的
排
放
喉

咀
、
冷
却
管
及
軸
瓦
，
均
須
予
以
充

份
的
保
護
，
以
避
免
付
運
途
中
遭
損

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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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
輛
兩
旁
應
各
設
一
度
高
欄
柵
，
最
好
能
有
蓬

頂
。
�

車
輛
應
備
有
以
不
褪
色
的
黑
色
油
墨
，
以
全
大

楷
英
文
及
正
楷
中
文
，
清
楚
的
在
黃
色
底
的
反

光
板
上
寫
上
危
險
警
告
字
樣
﹁
危
險
勿
近

化

學

︵

多

氯

聯

苯

︶

廢

物

﹂

︵

見

附

錄

丁
︶
。
該
等
字
樣
的
標
板
，
應
分
別
置
於
車
輛

前
後
，
並
以
不
會
將
車
燈
、
車
牌
或
其
他
法
定

標
記
或
符
號
遮
蓋
為
合
。

車
上
應
備
有
安
全
裝
置
，
包
括
應
急
用
的
適
當

滅
火
器
，
及
清
理
溢
瀉
的
工
具
箱
，
包
括
鏟
一

具
、
吸
收
溶
液
的
劑
料
及
備
用
的
圓
桶
。

車
上
的
貨
物
應
以
帆
布
掩
蓋
，
使
雨
水
不
致
與

圓
桶
或
裝
置
接
觸
，
並
以
沙
包
作
堤
壆
，
將
貨

物
圍
繞
起
來
。

載
貨
的
車
斗
不
應
裝
載
乘
客
或
任
何
易
燃
物

品
。

適
合
運
載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的
車
輛
類
型
及
危
險

警
告
字
樣
標
板
，
詳
見
附
錄
丁
。
有
關
安
全
設
施
的

規
格
及
緊
急
程
序
，
詳
見
下
文
。
若
對
車
輛
的
規
格

需
進
一
步
資
料
時
，
可
按
附
錄
丙
所
開
列
的
地
址
，

逕
向
消
防
處
查
詢
。
�

九
、

處
置 最

理
想
及
最
安
全
的
處
置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是
在

o�

溫
度
�

1�
1�
0�

0�
C

以
上
、
平
均
停
留
時
間
二
秒
及
過
剩
氧

量
最
少
在
百
分
之
三
的
情
況
下
，
加
以
焚
燒
。
是
以

要
處
置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
得
與
化
學
廢
物
處
置
設
施

或
具
經
驗
的
海
外
承
辦
商
，
作
出
安
排
，
惟
將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運
往
外
地
處
置
，
則
須
先
獲
環
保
署
批
准
。
�

鑑
於
多
氯
聯
苯
為
規
例
附
表
一
甲
部
所
載
的
化

學
品
或
物
質
，
故
廢
物
產
生
者
在
處
置
此
廢
物
前
，

須
事
前
通
知
環
保
署
，
辦
法
是
在
擬
處
置
日
期
前
至

少
十
個
工
作
天
，
填
妥
環
保
署
印
備
的
特
定
表
格

︵
見
附
錄
戊
︶
。
環
保
署
在
接
獲
上
述
通
知
後
，
便

會
發
出
特
定
的
處
置
安
排
指
示
和
指
引
，
俾
廢
物
產

生
者
或
其
代
理
人
嚴
格
遵
守
。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
經
淨
化
的
多
氯
聯
苯
物
品
及
小

型
多
氯
聯
苯
電
容
器
︵
家
用
器
皿
的
一
部
份
組

件
︶
，
可
棄
置
於
垃
圾
堆
填
區
。
該
等
物
品
包
括
經

適
當
淨
化
的
容
器
及
機
械
裝
置
，
例
加
，
泵
及
熱
交

換
器
等
，
惟
須
知
會
環
保
署
，
然
後
該
署
會
就
將
物

品
棄
置
於
垃
圾
堆
填
區
的
事
情
上
，
簽
發
適
當
的
指

示
。
在
堆
填
區
內
卸
下
及
放
置
有
關
廢
物
，
得
依
照

棄
置
地
點
職
員
的
指
示
進
行
。
卸
貨
過
程
所
需
的
人

力
，
得
由
廢
物
產
生
者
或
其
代
理
人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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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運
載
紀
錄
制
度 

當
局
經
根
據
規
例
實
施
一
項
﹁
由
始
至

終
﹂
式
的
全
面
管
制
計
劃
，
以
追
查
化
學
廢
物

從
產
生
地
點
以
至
最
終
棄
置
地
點
的
搬
運
過

程
︵
見
圖
二
︶
。
每
批
廢
物
在
搬
離
樓
宇
前
，

廢
物
產
生
者
須
填
具
一
份
運
載
紀
錄
表
格
。
廢

物
產
生
者
須
保
存
一
份
，
作
為
付
運
的
紀
錄
，

而
廢
物
收
集
者
在
將
廢
物
送
到
收
集
處
管
理

人
時
，
亦
須
保
留
一
份
；
至
於
表
格
的
正
本
，

則
由
收
集
處
管
理
人
保
存
。
在
每
個
過
程
中
，

有
關
人
士
必
須
保
存
一
份
填
妥
的
運
載
紀
錄

至
少
十
二
個
月
，
作
為
接
收
廢
物
的
收
據
。
除

此
，
廢
物
收
集
者
及
收
集
處
管
理
人
應
定
期
，

按
照
廢
物
收
集
及
廢
物
處
置
牌
照
分
別
所
訂

的
格
式
，
向
環
保
署
申
報
。
至
於
運
載
紀
錄
制

度
的
進
一
步
詳
情
，
請
參
閱
環
保
署
出
版
的

﹁
化
學
廢
物
管
制
計
劃
指
南
﹂
。

十
一
、
安
全
設
施
及
程
序

處
理
多
氯
聯
苯
液
體
時
，
應
遵
照
安
全
措

施
辦
理
。
操
作
時
應
在
空
氣
流
通
地
方
進
行
，

不
得
吸
煙
。
有
可
能
暴
露
於
多
氯
聯
苯
下
工
作

的
工
作
人
員
，
應
備
有
能
抵
抗
多
氯
聯
苯
污
染

物
料
造
的
工
作
服
、
耐
用
手
套
及
保
護
套
鞋
。

此
外
，
宜
選
用
穿
着
一
次
便
扔
掉
的
保
護
性
衣

物
，
因
為
要
淨
化
作
第
二
次
穿
的
衣
服
，
過
程

十一



 
 
 
 
 
 
 
 
 
 
 

 
 
 
 
 

 

 

 

  

 

 

 

 

 

 

   

困
難
。
遭
污
染
的
保
護
性
衣
物
，
應
儘
快
除
下
。
為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所
沾
染
的
皮
膚
，
應
立
即
予
以
洗
滌
。
�

在
正
常
氣
溫
下
工
作
時
，
須
配
帶
符
合
�

B�
S�

2�
0�

9�
1

：
�

1�
9�

6�
9�
C

或
�

C�
C

型
規
格
的
防
毒
面
具
。
在
高
溫
或
不
通
風

情
況
下
工
作
，
則
須
使
用
設
備
齊
全
的
呼
吸
器
，
而

工
作
人
員
須
先
受
訓
練
，
然
後
方
准
使
用
這
類
呼
吸

器
。
倘
呼
吸
器
無
護
眼
裝
置
，
則
須
配
帶
化
學
眼
罩
。

若
偶
然
接
觸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時
所
應
採
用
的
急
救
治

療
法
，
詳
見
表
一
。
進
一
步
有
關
在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樓
宇
內
處
理
多
氯
聯
苯
的
安
全
設
施
及
常
規
，
可

按
附
錄
丙
所
載
地
址
，
逕
向
勞
工
處
查
詢
。

環
境
被
污
染
所
導
致
的
後
果
，
十
分
嚴
重
，
因

此
，
在
付
運
期
間
，
倘
發
生
意
外
，
以
致
容
器
泄
漏

或
多
氯
聯
苯
溢
瀉
時
，
應
立
即
採
取
行
動
，
控
制
被

污
染
的
範
圍
，
將
泄
漏
及
溢
瀉
的
多
氯
聯
苯
用
吸
收

劑
吸
掉
及
防
止
其
流
入
雨
水
渠
、
污
水
渠
、
洪
水
渠

或
其
他
水
道
內
。
因
泄
漏
及
溢
瀉
而
產
生
的
一
切
廢

物
，
應
以
車
上
備
用
的
容
器
重
行
裝
載
。
凡
經
損
毀

或
有
裂
縫
的
容
器
，
不
得
重
作
裝
載
多
氯
聯
苯
廢
物

用
。
進
行
此
項
工
序
時
，
應
穿
着
保
護
衣
物
。
淨
化

受
污
染
的
地
方
，
須
由
具
經
驗
及
配
備
優
良
設
施
的

人
士
辦
理
。
若
有
關
的
溢
瀉
或
洩
漏
事
故
會
引
致
地

方
嚴
重
污
染
或
影
響
環
境
時
，
應
立
即
知
會
環
保
署
。
�

多
氯
聯
苯
液
體
屬
不
易
燃
物
體
，
但
其
所
產
生
的

氣
體
，
則
極
具
刺
激
性
。
多
種
因
多
氯
聯
苯
分
解
後

的
產
品
，
含
極
高
度
的
毒
性
。
遇
發
生
火
警
時
，
應

立
即
聯
絡
消
防
處
，
說
明
火
警
涉
及
多
氯
聯
苯
。
為

保
護
個
人
安
全
起
見
，
宜
備
有
一
個
設
備
完
善
的
呼

吸
器
及
保
護
衣
物
。
撲
滅
此
類
火
警
應
採
用
泡
沬
或

乾
化
學
物
品
，
以
減
少
帶
污
染
性
的
物
品
為
水
所
沖

走
。
進
一
步
的
滅
火
建
議
，
可
按
附
錄
丙
所
載
地
址
，

逕
向
消
防
處
查
詢
。

十二



 
 
 
 
 
 
 
 
 
 
 

 

 
 

  

 
 
 

 十三



 
 
 
 
 
 
 
 

 
 
 
 
 

 

 
 
 

 

附錄

十四



 
 
 
 
 
 
 
 
 

 

 

 

 

 

 

  

    

  

  

  

   

  

  

    

  

  

    

  

    

  

  

  

    

  

  

  

  

      

  

  

  

    

  

  

 

  

    

  

  

     

  

  

    

  

 

 

 

 

 

    

 

   

 

   

 

 

 

 

  

 

 

附錄甲

多氯聯苯的商品名稱 

多氯聯苯絕緣液體（主要適用於變壓器）的主要商

品名稱如下：�

Aceclor     (比利時) �

Apirolio     (意大利) �

Aroc �(h) �lor    (英國、美國、日本) �

Asbestol     (美國) �

Askarel     (英國、美國) �

Auxol     (美國) �

Bakola �131    (美國) �

Chlorextol     (美國) �

Chlorinol     (美國) �

C �(h) �lophen    (德國) �

Clorphen     (美國) �

DK      (意大利) �

Diac �(h) �lor    (美國) �

Dykanol     (美國) �

EEC �- 18     (美國) �

Elaol      (德國) �

Electrolphenyl    (法國) �

Elemex     (美國) �

E �(d) �ucarel    (美國) �

Fenclor     (意大利) �

Hyvol     (美國) �

Inclor/Inclar    (意大利) �

Inerteen     (美國、加拿大) �

Kan �(e) �c �(h) �lor    (日本) �

Kennechlor    (日本) �

Montar     (美國) �

Nepolin     (美國) �

No �- Flamol    (美國) �

Non - flammable liquid (美國) 

Phenoclar     (德國) �

Phenoclor     (法國) �

P �(h) �yralene    (法國) �

Pyranol     (美國、加拿大) �

Pyroclor     (英國) �

Saf�(e) - T - Kuhl (美國)�

Santosafe     (日本) �

Santovac     (美國) �

So �(l) �vol/Sorol    (獨聯體) �

Terpenylchlore    (法國)

以往所使用的多氯聯苯產品的商品名稱包括：

SANTOTHERM FR�(UK) : 1972 年前產品，供傳

熱之用 

THERMINOL�FR�(USA)�:�1972 年前產品，供傳

熱之用 

PYDRAUL�(USA)�:�1972 年前產品，供傳導液壓

之用 

目前，SANTOTHERM，THERMINOL 及�PYDRAUL

這三個牌子仍然被使用，但僅指非氯化的產品。

至 於�SANTOTHERM 及�THERMINOL 這 兩 個 牌

子，只有�FR 產品系列含有多氯聯苯，而現時的產

品不再有�FR 兩字母標明。PYDRAUL 方面，現時

的 一 系 列 不 含 鹵 代 化 合 物 的 水 壓 液 體 產 品 是 以

Ｂ、Ｃ或Ｅ字母標明。

電容器為人所採用的牌子名稱或代號制度繁多，部

分 可 能 屬 於 電 容 器 製 造 商 本 身 的 商 標 或 代 號 制

度。此外，很多電容器並無標明是那類絕緣液。（如

遇火警，應假設電容器含有多氯聯苯絕緣體，直至

該項假設證明不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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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乙

認可作存放多氯聯苯廢物的容器及其標識 

A 類（裝載第一類多氯聯苯廢物） 每個字母及字體最低限度不得少於�50 毫米高。除

此，亦須貼上圖三所示標籤。圖四為一個有標記及

第�16 規號或更厚身的雙桶塞金屬桶，容積為�210 標籤的雙塞柄。 

公升；須符合英國標準�BS814:1974 所規定的軟鋼

桶（輕型：固定底面）。 

桶 的 頂 部 及 彎 曲 面 均 須 以 不 褪 色 黑 油 墨 在 黃 色 底

色上清楚寫上下述字樣：�

DANGER� CHEMICAL�(PCB) WASTE

危險勿近 化學（多氯聯苯）廢物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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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作存放多氯聯苯廢物的容器及其標識 

Ｂ類（裝載第二及三類多氯聯苯廢物） 

該等廢物須以耐用、防漏的膠袋（聚乙烯膠袋）包

裝。膠袋須符合英國標準�BS4932:1973 所規定的最

低標準。至於合適膠袋的供應商，環保署（地址見

前言）可提供有關的資料。 

已 包 裝 的 廢 物 應 放 在 第 �16 規 號 或 更 厚 身 的 金 屬

桶，容積為�210 公升；須符合英國標準�BS2003:1974 

所規定的軟鋼桶（輕型：活底）。 

該等金屬桶屬活底桶，應裝有可抵抗多氯聯苯的材

料製造的墊片。桶蓋可用彈簧鎖、槓杆、螺帽及螺

栓鎖合器關緊，並應註有與Ａ類容器相同的標記。

除此，亦須貼上圖三所示的標籤。圖五為一個有標

記和典型鎖合器的活底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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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丙

聯絡機構的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

提供有關防火及滅火安全方面資料的機構 提供有關安全設備與程序及對工業經營機

構的法定管制方面資料的機構：

消防處防火組 

香港九龍尖沙咀東部 勞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科 

康莊道一號 香港干諾道西一八一號 

聯絡電話：二七二三 八七八七 匯港中心二十五樓 

聯絡電話：諮詢組 

二五五九 二二九七

十八



 
 
 
 
 
 
 
 
 

 

 

 

 
 

 附錄丁

認可作運送多氯聯苯廢物的車輛及車上危險警告牌 

圖六及圖七分別展示運載多氯聯苯廢物（變壓器）及桶裝多氯聯苯廢物的認可車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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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作運送多氯聯苯廢物的車輛及車上危險警告牌 

危險警告牌共有兩款（Ａ款及Ｂ款），均見於圖八。 4. 顏色： 警 告 牌 整 塊 表 層 材 料

可將其中一款展示於車頭及車尾。展示之處不應遮 或光潔面的顏色如下：

掩該車的燈光、車牌或其他法律上規定的標記。兩

款均可使用，至於選用何款，則視乎可供展示警告 邊 緣 ／ 對 角  

牌的面積而定。 底 色

中 文 字 體 、 英 文 字 母

規格 

5. 警告牌整塊表層材料、覆面材料、邊

1. 材料： 鋁片（ �1.6 毫米厚） � 漆塗層及絲網印劑，均應互相配合。

2. 標板面光潔度： 反光底色 6. 字體大小： 英文字母 高度

中文字母 高度

3. 反射料： 英國標準 �BS �873：第二類 �

二十
附錄丁
 

   

   

   

 

 

 

、 覆 面 材 料

黑 色

黃 色

黑 色 �

緣密封劑、

�

�≧60 毫米

�≧60 毫米



 
 
 
 
 
 
 
 
 

 

 

 
 

附錄戊

通知表格�

EPD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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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運送及處置多氯聯苯廢物的工作守則的增編（更新聯絡資料）

附錄丙聯絡機構的名稱、地址及電話號碼

提供有關安全設備、程序及工業經營法例管制資料的機構

勞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科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三十八號海港政府大樓十六字樓

聯絡電話：二五五九 二二九七

環境保護署

二零二零年二月

(已於二零二三年三月檢閱以反映環境及生態局環境科與環境保護署內
部重組後的職能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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